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實務與實習課程作業要點 

104 年 8 月 11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11 月 14 日 10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本於教育之目的，為培育具潛力學生教學、溝

通、領導等實務能力，並提供學生經由參與學校正式學分課程，擔任教學獎

助生，接受教師實際指導，獲得教學實習之機會，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能

力，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實務與實習課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適用本校在學學生，並實際參與課程學習為主要目的之教學獎助生。 
三、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教學獎助生：指依本校教學獎助生實施要點，以學習主要目的及範疇，

參與各類課程之教學活動者。 
(二)教學實務與實習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指各單位經課程規劃委員會通

過，每學期開設供所屬學生擔任教學獎助生須修習之課程，成績評定方

式採「通過」、「不通過」方式考評。課程內容如下： 
1.教學實務：須至少修習六小時建置於本校數位學習平台課程或各單位

辦理之實體課程，並通過該課程線上或實體測驗；課程內涵含實驗安

全、班級管理技巧、輔助教學平台操作、基本責任與倫理、智慧財產

權觀念及其他教學知能相關主題。 
2.教學實習：由實習指導教師協助修課學生擬定實習目標、課程學習範

疇之指導、評閱實習成果報告或其他教學活動等。學生參與教學實習

活動之時數，由開課單位自行訂定，惟至少須達十二小時。 
四、本課程為一學分之選修課程，列入畢業總學分數，惟不計入各系所應修最低

畢業學分數，學生修課不需繳納學分費，授課教師不納入授課時數亦不支給

鐘點費。 
五、凡擔任教學獎助生，須於當學期修習本課程，於通過教學實務課程測驗及繳

交教學實習活動計畫表後，始得支領助學金。惟當學期本課程未通過者，次

學期不得申請為教學獎助生。 
六、各單位應彙整留存所屬教學獎助生參與教學實習活動等資料，並於每學期開

學一個月內至本校校務行政系統登錄教學獎助生名單。 
七、教學獎助生於修課期間認為教學實習活動要求有違反學習內容之情事，得向

實習指導教師提出終止實習活動之異議，並依本校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要點辦

理停修。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獎助生教學實習活動計畫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教學獎助生資料 

學生姓名  學號  
 

E-mail 
(常用)  

學生所屬系所 學院學系/研究所 學位別 □博士 □碩士 
□學士大三以上 

聯絡 
電話  

實習活動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應於課程執行期間內) 

實習課程資料 

開課單位  指導教師  

課程名稱  科目代號  

實習目標 

(可複選) 
□教學方法與策略運用 
□班級成果展現 
□課程大綱編寫 
□教材準備 
□教案設計與創新實驗 
□資料蒐集與統整能力 
□操作、維護儀器設備能力 

□設計與維護(課程)教學輔助平台或網頁 
□作業批改練習、評分技巧 
□技術輔導或諮詢技巧 
□實際帶領討論/實習/實驗課程 
□課程經營與師生互動 
□語文練習 
□其他 

相關注意事項 
1.參與本教學實習活動之教學獎助生，應修習所屬單位開設之教學實務與實習課程。 
2.參與本課程實習，業經師生雙方確認及同意教學實習活動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無對價
關係，亦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教學獎助生簽名 指導教師簽章 

 

 

 
(學習型教學獎助生以課堂學習為主要目的，教

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實習單位主管 

注意事項： 
1.若實習過程中，學生認為有違反實習內容情事，須立即向實習指導教師提出終止實習活動

之異議。 
2.本表請繳至開課單位留存。 

 

 
 



實習成果報告(範例) 

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一、實習課程名稱 

二、指導教師 

三、實習簡述(以 1 頁為原則，簡述實習對象、實習動機、實習內容與成果) 

四、實習總結(完成本課程的主要學習經驗，經過實際參與課程學習後，你對教

學獎助生及教師關係之看法，以及與修課學生學習間的關係) 

五、對於未來擔任教學獎助生可能的改善期許 

六、其他附件(活動照片或成果展示等) 

 


